
111.02.08 修訂 

元大、輔大「夢想起飛」合作公益服務案 

偏鄉人才培育成長營須知 
 

一、 依照元大、輔大「夢想起飛」合作公益服務案之專案三「關懷服

務與成長學習」專案中，訂定出席「偏鄉人才培育成長營」(以下

簡稱成長營)為「偏鄉人才培育助學金」(以下簡稱助學金)申請之

義務。 

二、 109-2學期始實施之成長營出席規定： 

(一) 新申請者：凡第一次入選，即「務必」出席成長營，否則視

同放棄獲獎資格。 

(二) 續申請者：自 109-2學期始計算成長營出席率，若出席次數

低於獲獎次數 1/3，則取消往後申請資格。 

(三) 補出席辦法：缺席乙次成長營，得以以兩次志工服務補上。

服務單位不限元大與輔大延伸活動，服務時間須為當次助學

金始申請至下次助學金開放申請前。 

三、 無故未到者，將取消領取助學金資格。 

四、 因應疫情情勢，成長營實體活動彈性調整為線上進行，線上指定

完成之任務等同實體成長營之重要性，仍為助學金申請者應履行

之義務。 


